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勞動部 104 年 2 月 2 日勞動保 2 字第 1040140052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依本條例第三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辦理勞工保險所用之帳冊契據，免徵印花稅。  
二、辦理勞工保險所收保險費、滯納金，及因此所承受強制執行標

的物之收入、基金運用之收益、雜項收入，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三、保險人辦理業務使用之房屋、醫療藥品及器材、治療救護車輛，

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之保險給付，依稅法有

關規定免徵稅捐。  
第 四 條  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應依其業務職掌，分別將下列書表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投保單位、投保人數、投保薪資統計表。  
二、保險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四、保險基金運用概況表。  
保險人應於每年年終時編具總報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保險人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派員調查有關勞工

保險事項時，應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 
保險人為審核保險給付，得視業務需要委請相關科別之醫師或專家

協助之。  
第 十五 條 申請投保之單位未填具投保申請書或投保申請書漏蓋投保單位印

章、負責人印章，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補正；投保單位應於接到通

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投保單位所送之加保、轉保申報表或投保薪資調整表，除姓名及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均未填者不予受理外，漏蓋投保單位印章及負責

人印章，或被保險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投

保薪資疏誤者，或被保險人為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之外國籍員工，

未檢附核准從事工作之證明文件影本，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補正；

投保單位應於接到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投保申請書或加保、轉保申報表經投保單位如期補正者，自申報之

日生效；逾期補正者，自補正之翌日生效。 
投保薪資調整表經投保單位如期補正者，自申報日之次月一日生

效；逾期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月一日生效。 



前四項補正之提出，以送交保險人之日為準；郵寄者，以原寄郵局

郵戳為準。 
投保單位逾期補正或逾期不為補正，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

保單位負賠償之責。  
第 十七 條 投保單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於三十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

事項申請書，連同有關證件送交保險人： 
一、投保單位之名稱、地址或其通訊地址之變更。  
二、投保單位負責人之變更。  
三、投保單位主要營業項目之變更。  
投保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手續者，保險人得依相關機關登記

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九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被保險人願

繼續加保時，投保單位不得拒絕。 
本條例第九條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保時，其所屬投保單位應繼續

為其繳納保險費，除同條第二款及第四款外，並將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服兵役、留職停薪、因案停職或被

羈押日期，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被保險人退伍、復職或撤銷羈押、

停止羈押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保時，除依前項規定辦

理外，並應檢附醫院或診所診斷書。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保時，其所

屬投保單位應填具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繼續投保申請

書，通知保險人；保險人為審核案件之必要，得另行要求投保單位

檢附被保險人子女出生證明或戶籍資料影本；被保險人復職時，投

保單位應另填具復職通知書通知保險人。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四項所定保險年資未滿一年，依其實際加保月數

按比例計算，計算至小數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第五十四條 依本條例規定請領各項保險給付，所檢附之文件為我國政府機關以

外製作者，應經下列單位驗證：  
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

驗。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前項各款所列單位驗證或國內公證人

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五十九條 保險人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委託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辦理。其委託契約書由

保險人會同健保署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福利主管

機關核定。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委託健保署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時，被保

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應向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

申請診療。除本條例及本細則另有規定外，保險人支付之醫療費用，

準用全民健康保險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十三條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接獲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後，應附於

被保險人病歷備查。其接獲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者，應就申請書證

明欄詳細填明於三日內逕送保險人審核。  
保險人對前項住院申請經審定不符職業傷病者，應通知健保署、全

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第六十四條 被保險人以同一傷病分次住院者，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

款給付之膳食費日數，應自其第一次住院之日起，每六個月合併計

算。 
前項膳食費支付數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另定之。  
第七十八條 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  

一、老年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符合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五款或第七項者，檢附工作證

明文件。  
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除前項規定之書件外，並應檢附經第五十四

條第一項所列單位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十二條 被保險人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請領喪葬津貼者，應備下列書件：  

一、喪葬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判決書。  
三、載有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及被保險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

本；死者為子女時，應檢附載有子女死亡日期之戶籍謄本，死者

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  
第九十四條 依本條例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應檢附經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所列單位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每年

重新檢送保險人查核。  
第九十六條 本條例第六十五條之四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以中央主

計機關發布之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平均計算，計算至小數第二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第二年起，前

項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保險人應於當年



五月底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並自當年五月開始調整年金

給付金額。  
前項年金給付金額調整之對象，指正在領取年金給付，且自其請領

年度開始計算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者。不

同年度請領年金給付，同時符合應調整年金給付金額者，分別依其

累計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調整之。 
第二項所定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百分之五後，保險人應

自翌年開始重新起算。 


